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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保險有關的業務的利得稅寬減 )條例草案》  
法律事務部進一步報告  

 
議員諒必記得，隨立法會  CB(2)508/19-20 號文件於

2020 年 1 月 10 日向議員發出的立法會 LS32/19-20 號文件曾
提及，法律事務部正在審研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宜。 
 
2.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稅務條例》 (第  112 章 )，為 (i)直接
保險人的一般再保險業務及其某些種類的一般保險業務，以及

(ii)持牌保險經紀公司的某些種類的保險經紀業務，訂定利得稅
寬減。法律事務部已要求政府當局就關乎條例草案的若干事宜

作出澄清。本部的查詢及政府當局的回應 (載於附件 )綜述於下文
各段。  
 
應評稅利潤的確定  
 
3.  在條例草案第 12 條，第 112 章擬議新訂第 23AB 條旨在
就確定從指明業務所得的應評稅利潤，訂定機制，而上述指明

業務，是指條例草案擬為其提供利得稅寬減的合資格保險業務

(即擬議第  14AB(1)條所界定的由指明保險人經營的指明一般
保險業務及一般再保險業務 )。稅務局局長 ("局長 ")將獲賦權按
以下方式確定該等應評稅利潤以該指明保險人的總利潤連
收入，參照與下述比例相應的比例而確定：該指明保險人從有關

合資格保險業務所得的保費佔其總保費的比例；或按局長認為

公平的任何其他基準而確定 (擬議第  23AB(3)(a)及 (b)條 )。本部
詢問政府當局，局長在考慮何謂擬議第 23AB(3)(b)條所指的公平
評稅基準時可顧及的事宜為何，以及應否在擬議第 23AB 條列明
該等事宜。  
 
4.  政府當局答稱，在確定合資格保險業務的應評稅利潤

時，除了以保費為基準外，局長亦可接受任何其他合理的基準，

例如參照淨保費、保險基金等。局長亦可考慮其他事宜，例如

保費與基金資產的關係、收入是否直接與合資格保險業務有

關、支出是否完全為產生合資格保險業務利潤而招致等。保險人

如不同意局長為確定應評稅利潤而採用的基準，可根據第 11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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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賦予的權利，反對有關評稅。 1 由於各保險人的運作可能有所
不同，每宗個案均須根據其事實和情況來考慮。因此，要在

第 112 章擬議第 23AB 條中列出所有為確定合資格保險業務的
應評稅利潤而須予考慮的事宜，並不切實可行。  
 
擬議新訂的附表 49 
 
5.  第 112 章擬議第 14AB(4)條旨在賦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修訂擬議新訂的附表  49，該附表列明不屬 "指明一般保險
業務 "的定義範圍及因而不合資格獲得擬議的利得稅寬減的各類
風險及法律責任。本部詢問，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在修訂

附表 49 時會顧及甚麼因素，以及就任何有關擬議修訂所諮詢的
對象為何。政府當局回應時確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未來

在考慮應否及如何修訂擬議的附表 49 時，可顧及承保海事相關
風險或專項風險的市場做法，以及擬議修訂是否有利香港海事

保險業務及承保專項保險業務的發展。在過程中，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可按既定做法，諮詢保險業監管局及保險業相關

持份者。  
 
目標生效日期  
 
6.  根據條例草案第 1(2)條，經制定的條例將自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政府當局回應本部

的查詢時答稱，如條例草案獲立法會通過，當局將敲定實施

細節，目標是在 2020 年年底前開始實施經制定的條例。在這過程
中，政府當局會繼續與業界持份者保持聯繫。  
 
7.  視乎議員對上述事宜的意見，本部並無發現條例草案在

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譚淑芳  
2020 年 6 月 1 日  

 

                                                 
1 第 112 章第 11 部就對根據第 112 章作出的評稅的反對及上訴，訂定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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